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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洲人权宪章 (Asian Human Rights Charter 
- a People's Charter)
• 1998年5月17日在韩国光州宣布。
• 前言：
• “长久以来，特别是在殖民地时期，亚洲人民的权利和自由遭受粗

暴践踏。时至今日，大部分亚洲人民依然被剥削和压迫，很多社
会因为仇恨和不能容纳异己而四分五裂。亚洲人民日益明白到，
唯有当所有人及群体之平等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获得认可及保障时，
和平与尊严才能得到落实。他们决定通过争取人权和自由，确保
自己及后世能得到和平与正义。为此，亚洲人民通过本宪章以确
认对生活在和平和尊严中的渴望。



• 宪章背景
 
1.1 亚洲人民争取人权自由的运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根源，从亚洲
人民对抗民间社会中的压迫、殖民主义的政治迫害、以及其后争
取建立或恢复民主政制的斗争之中表露出来。现在比任何时候更
需要重申人权的价值，亚洲正经历急速转变，影响着亚洲的社会
结构、政治制度及经济体系。传统的价值及监管这些变化的政府
机构和经济组织，均受到各种新的发展模式和科技所威胁。



• 2.3 尽管人权是普世和不可分割的，人权的享有和落实取决于社
会、经济和文化处境。人权不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行动和政策的
根基，我们必须脱离对人权的抽象陈述，仔细审视人权受到严重
侵犯的群体的情况，把人权在亚洲的具体处境中体现出来。只有
把人权及其实践与亚洲的特殊境况连结起来，人权的享有才能得
到落实。唯有这样，亚洲才能对世界保障人权的运动作出贡献。



• 欧洲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（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
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）

• 【欧洲人权公约（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）】
•  （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四日订于罗马）
• “作为具有共同思想和具有共同的政治传统、理想、自由与政治遗

产的欧洲各国政府，决定采取首要步骤，以便集体施行世界宣言
中所述的某些权利”



美洲人权公约
（1969年11月22日订于哥斯达黎加圣约瑟城）

• 序言

      签署本公约的美洲各国

      重申它们希望在本半球，在民族制度的范围内，巩固以尊重
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的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的制度；



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
（非洲统一组织于1981年6月27日通过）
•  “考虑到他们历史的传统美德和非洲文明的生活价值理应启发他

们对人权和民族权概念的思考，并且理应使他们的思考具有自己
的特色；

• ……
• “意识到它们实现全非洲解放的义务，非洲各族人民至今还在为他

们的尊严和真正的独立而斗争，还在致力于消灭殖民主义、新殖
民主义、种族隔离、犹太复国主义，摧毁入侵的外国军事基地和
一切形式的歧视，特别是那些基于种族、种群、肤色、性别、语
言宗教或政见的歧视；”



         一切人权均为普遍、不可分割、相互依存、相互联系。国际
社会必须站在同样的地位上，用同样重视的眼光，以公平、平等
的态度全面看待人权。固然，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的意义，以及
不同历史、文化和宗教背景必须要考虑，但是各个国家，不论其
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体系如何，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一切人权和基
本自由。

• 《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》，1993年6月25日



FGM (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)









• 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
rights. They are endowed with reason and conscience and should 
act towards one another in a spirit of brotherhood. 

•        人皆生而自由；在尊严及权利上均各平等。人各赋有理性良
知，诚应和睦相处，情同手足。

•  《世界人权宣言》第一条



• 全球化、本土化（在地化）、全球在地化、区域化
• 如何更进一步交流？
• 平台、机制？
• 翻译、出版？


